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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部最近針對名下持有大量股權之高資產淨值客戶，推出一套資產移轉之

信託節稅規劃商品－股權信託，為使華南金控之同仁更了解股權信託規劃之重

點，以下即就客戶進行股權信託規劃時所需注意之重要法令規定說明如下：

壹、遺產贈與稅法10-2條：

依第五條之一規定應課徵贈與稅之權利，其價值之計算，依左列規定估定

之：

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為準；

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為準。

二.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按

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

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贈與

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

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

三.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

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準，但該孳息係給付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

年享有之利息，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

四.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給付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信

託利益之數額，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部信託利益扣

除按期定額給付後之餘額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

減除依前段規定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計算之。

五.享有前四款所規定信託利益之一部者，按受益比率計算之。

●華銀信託部 許元祐

股權信託規劃法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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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股權信託規劃採用之規定即為前述三.『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

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

餘額為準』之條文，舉例說明如下：

某甲將其所持有之甲公司股票5 , 0 0 0張（5 , 0 0 0 , 0 0 0股，每股2 3元，總價值

1 1 5 , 0 0 0 , 0 0 0元）交付信託三年，並將信託期間甲公司股票所生之股利（股

票、現金）贈與給某甲之兒子，信託到期時某甲取回原本交付之甲公司股票

5,000張或115,000,000元。

◎假設條件：

１、郵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1％。（目前水準）

２、未來三年甲公司均分配二元之股利（股票及現金各半）。

３、信託期間結束時甲公司之股價為25元。

◎信託規劃效益分析：

１、實際移轉資產及贈與稅之計算：

第一年：

A、甲公司分配一元現金股利時，每一股可取得1元，5,000,000股 ＊ 1元

＝ 5,000,000 元。

B、甲公司分配一元股票股利時，每一股可取得0 . 1股，5 , 0 0 0 , 0 0 0股 ＊

0.1股 ＝ 500,000股。

第二年：

A、甲公司分配一元現金股利時，原始5 , 0 0 0 , 0 0 0股部分可取得 5 , 0 0 0 , 0 0 0

元，再加上第一年股票股利5 0 0 , 0 0 0股所分配之5 0 0 , 0 0 0元，共可取得

5,500,000 元。

B、甲公司分配一元股票股利時，原始5 , 0 0 0 , 0 0 0股部分可取得5 0 0 , 0 0 0

股，再加上第一年股票股利5 0 0 , 0 0 0股所分配之5 0 , 0 0 0股，共可取得

550,000股。

第三年：

A、甲公司分配一元現金股利時，原始5 , 0 0 0 , 0 0 0股部分可取得 5 , 0 0 0 , 0 0 0

元，再加上第一年股票股利5 0 0 , 0 0 0股所分配之5 0 0 , 0 0 0元與第二年股

票股利550,000股所分配之550,000元，共可取得6,050,000 元。

B、甲公司分配一元股票股利時，原始5 , 0 0 0 , 0 0 0股部分可取得 5 0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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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再加上第一年股票股利5 0 0 , 0 0 0股所分配之5 0 , 0 0 0股與第二年股票

股利550,000股所分配之55,000股，共可取得605,000 股。

故三年後某甲共可取得現金股利16,550,000 元及股票股利1 , 6 5 5 , 0 0 0股

（每股2 5元，市值4 1 , 3 7 5 , 0 0 0元），合計共：5 7 , 9 2 5 , 0 0 0元。若某甲於此時將上

述財產5 7 , 9 2 5 , 0 0 0元贈與給兒子，其應納之贈與稅為：2 0 , 5 7 7 , 5 0 0元

【57,925,000－1,000,000（免稅額）】＝56,925,000

【56,925,000＊50％（稅率）－7,885,000（累進差額）】

＝20,577,500元

２、若某甲透過信託規劃將同樣之財產贈與給兒子，其稅負之計算如下：

依遺產贈與稅法五條之一規定，某甲成立信託時約定將信託期間之孳息贈

與給兒子，應先繳納贈與稅。

信託應納之贈與稅，依遺產贈與稅法十條之二所規定方式計算，說明如

下：

（１）委託人成立信託後，信託受益權分為：『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及

『信託期間孳息受益權』二部分。

（２）『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之價值為：以信託成立時信託財產之時價，

按信託成立時起至信託結束止之期間，依信託成立時郵政儲金匯業局

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

故本例中之『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價值為：111,617,867

115,000,000＊1／【（1.01）（1.01）（1.01）】

（３）『信託期間孳息受益權』之價值為：以信託成立時信託財產之價值，

減去『信託到期本金受益權』之價值。

故本例中之『信託期間孳息受益權』價值為： 3 , 3 8 2 , 1 3 3

（115,000,000－111,617,867）

（４）故某甲成立信託時應繳納之贈與稅為：151,392

【3,382,133－1,000,000（免稅額）】＝2,382,133

【2,382,133＊9％（稅率）－63,000（累計差額）】

＝151,392元

３、採信託規劃效益：

直接贈與應納稅負 20,577,500元

－信託贈與應納稅負 151,392元

信託規劃利益： 20,426,1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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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董、監最低持股成數之規定：

證期會對公開發行公司董、監最低持股成數之規定如下：

一.公司實收資本額在三億元以下者，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

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五，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一．

五。

二.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三億元在十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

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百分之十，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一。但依該比例

計算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所持有股份總額低於前款之最高股份總額者，應按前

款之最高股份總額計之。

三.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十億元在二十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持有記名股

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百分之七．五，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七五。

但依該比例計算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所持有股份總額低於前款之最高股份總額

者，應按前款之最高股份總額計之。

四.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二十億元者，全體董事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

得少於百分之五，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五。但依該比例計算之全體

董事或監察人所持有股份總額低於前款之最高股份總額者，應按前款之最高股

份總額計之。

原則上公開發行公司之董、監事於任期內所持有之股票成數應符合上述之

規定，而信託成立後委託人應將其名下股票移轉至受託人開設之信託專戶中，

故股票持有人將由委託人變成受託人持有，如此將對董、監事之最低持股成數

造成影響，惟此部分證期會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台財證三字第０９２０００

０９６９號函示中特別予以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之「保留運用決

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於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計算全體董事或監察人

所持有記名股票之最低持股數時，得予以計入。故公開發行公司董、監事於辦

理股權信託時，對於董、監事之最低持股成數不會造成影響。

參、公司法一九七條：

依公司法第一九七條規定：董事經選任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選任當時

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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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董事當然解任。（監察人部分於公司

法二二七條亦準用本條之規定）故公司之董、監事辦理股權信託將名下股票

移轉予受託人時，是否亦比照證期會之規定，雖股票由董、監事名下移轉至

受託人名下，但於計算董、監持股時仍得計入，實值得探究。

依經濟部之解釋：

一.董事、監察人信託移轉股份超過選任當時二分之一，仍有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七條當然解任之適用。故為客戶規劃辦理股權信託時需特別留意本項

之規定。

二.董事、監察人選任後持有股份有變動，是否達於當然解任，係以選任

當時所持之股份數額為計算標準，即董事、監察人在任期中轉讓股份後其實

際持有之股份若低於選任時持有股份之二分之一時，應當然解任。舉例說明

如下：假設某甲當選董事時之持股為一萬張，目前持有一萬五千張，則某甲

可規劃辦理股權信託之張數為一萬張。

【10,000張（選任時持有股份）的二分之一為：5,000張】

【15,000張（目前持有股份）減5,000張等於：一萬張】

肆、上市、上櫃審查準則中之不宜上市、上櫃條款：

依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之上市、上櫃審查準則規定，申請股

票上市、上櫃之發行公司，如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其發行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於申請上市會計年度及其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內，有大量之股權

移轉情事者，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得不同意其股票上市、上櫃，

所稱「大量」股權移轉，係指該等人員之股權移轉合計超過該公司申請上

市、上櫃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者。而董事、監察人辦理股票信託，將

股票移轉至受託人時，符合前述「大量」股權移轉之規定，故為客戶辦理股

權信託規劃時，需特別注意本項規定，以免造成客戶公司不能上市、上櫃之

原因。


